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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江苏宗族问题研究 

郑文宝 

南京工程学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性一方面依赖于国家权力的介入程度和方式，另一方面还受到乡

村内生秩序因素的影响。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出现过文明中断的国家，宗法制度、宗族现象在中国传统

社会根深蒂固、历史悠久，直至今日在广大乡村仍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族活动痕迹，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进

程与质量。这种宗族涉村现象在江苏省也屡见不鲜，而且在对比视阈下，江苏的宗族涉村体现出了明显的特殊性。 

一、江苏省宗族复萌的乡村印记 

就江苏全省来看，宗族复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苏北较苏南活动频繁，但是苏南较苏北更具时代特色。江苏的宗族复

萌在全国出现较晚，但是苏北地区却基本能与全国同步，而苏南地区却落后很多年。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发展相对封

闭保守，以及怀旧念祖情节浓郁，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苏北地区就与全国其他宗族大省一道开启了宗族复

萌的道路，以修谱活动为代表，至 90年代达到高峰，并带动了苏南一些地区宗族活动的开展，但从整体上看苏南地区的宗族活

动是逊色于苏北地区的，仅丹阳、常州北部等几个地区活动略频。苏南地区在历史上本是宗族繁盛地带，但是由于改革开放程

度较深、社会流动性、开放程度较高，在思想意识上更趋向于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宗族事务的当代复萌，但有宗族夙愿

的乡村目前也大都完成了族谱的修订工作，只是在宗族事务中体现出了苏北地区不具备的“现代化”因素。以族谱修订为例，

苏北族谱修订基本遵循传统内容和样式，注重宗族世系人物的梳理，侧重宗族谱系的勾勒；而苏南地区在宗族谱系梳理的基础

上，植入了宗族政绩、业绩的记载，并有个别宗族将新修订的族谱交付给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期重视并扩大本族的影响力，既

体现出修谱怀旧情节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宗族力量曾经一度是村级治理核心，建国后宗族制度的合法性被剥夺，乡村治理功能萎缩。但是 80年代后，伴随着村民自

治政策的推行，乡村宗族力量又有所抬头。江苏省的宗族文化氛围虽不如福建、广东等地浓郁，但一村一族或数村一族现象也

比较多，甚至在宗族聚集规模和人口数量上是大于其他省份的，一个宗族两万或三万的人口现象在江苏省普遍存在，比如泗阳

的王氏宗族、宿豫的韩氏宗族等。如此大规模的同姓宗族聚集的乡村现象，毫无疑问会以各种形式对村干选举、征地拆迁、乡

村旅游、公益互助等乡村治理过程产生影响。现在无论苏南还是苏北，乡村中较大宗族的修谱工作都已完成，建祠堂、祭始祖

活动也开始出现，宗族能否、如何在村治中发挥正面效用？这些效用的显现是否威胁到国家权力主导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进而

产生宗族“霸村治理”等新问题？这些都成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性问题，亟需梳理、认知和解决。 

在 2018年，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年）》，其中规定到 2020年“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完成”，并明确强调“继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毋庸置疑宗族文化就是典型的乡村传统文化，

应该引导其在征迁商谈、村干选举等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和作用。 

二、江苏省宗族涉村的个性表征 

我国乡村宗族以福建、江西、广东、江苏、安徽、四川等地最具代表性，但各地宗族涉村表现各具特色。目前，江苏的乡

村宗族文化较福建、江西等地略淡，而且存在着南北的鲜明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江苏宗族涉村地域个性的体现，江苏宗族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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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现象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 

在宗族氛围较为浓郁的宗族大省，不但有着同姓宗族势力的普遍存在，而且由于交通状况、宗族理念、规模大小等客观因

素的存在，历史上有些宗族试图通过联姻、结义、归顺等方式与更大宗族联宗，即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

形成所谓的“异姓联宗”，在福建泉州的“西街”至今还存在着“董杨大宗祠”异姓联宗的历史见证，但是这种异姓联宗现象

在江苏省却很少见，以至于直至今日江苏省的宗族现象依然相对较为“单纯”，大多为同姓宗族。因此，江苏省现在的宗族涉

村力量相对其他省份而言就弱小一些，宗族涉村事务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小，往往局限于本村事务，不会像其他宗族大省在宗族

涉村时往往会出现的“联动”现象，一村事务牵引数村联动、一呼百应的现象在江苏几乎没有。江苏省宗族虽然本姓宗族可能

规模和人口数量巨大，但却因具有单兵作战特色，对乡村正常事务治理的干扰力度较小，这也是江苏乡村治理中宗族因素不被

重视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宗族是血脉的表征、情感的纽带，不能因其对于正常村治秩序干扰较小就忽略其存在，因为宗族

要素不但具有负面效应更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适度、合理开发、利用宗族力量是有利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宗族要素是

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力量的。 

单兵作战是江苏省宗族涉村的典型特征，这个特征一方面由交通状况、宗族理念、规模大小等客观因素决定，另一方面又

规约、塑造着只属于这个地域的礼俗观念，这些经过历史积淀而成的礼俗观念又再次反作用于宗族成员，在宗族涉村时体现出

另外的一个江苏特征：人情练达且精于算计。宗族现象当代复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宗族成员传统情感落地的需求，传统情感需

求越浓郁宗族复萌越迅速；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村民实际上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找在心理上和现实中能够依靠的力量，地域越

偏僻这种需求就越强烈，宗族复萌也就越迅速。福建、江西、广东、安徽、四川等地目前宗族复萌较江苏更繁茂，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这些省份偏远、乡村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至今仍然有很多村民可以淳朴地享受、眷恋传统式的情感慰藉，而且相对

闭塞、落后的社会现实致使这些地域的现代化意识还不是很强，村治过程中现代社会支撑手段较少，在宗族中寻求帮助会更便

利。而江苏省广大乡村却全部处于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域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偏僻、遥远山村，尤其是苏南地区基

本上实现了城乡多元互动，广大乡村虽然名为乡村却与城镇保持着紧密而频繁的联系，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人们的思想意

识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尤其是村治过程中的支撑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代治理手段和措施，有着较为强烈的

法治意识，所以对于宗族的怀恋和依赖自然就会淡漠许多，也就致使江苏广大村民在宗族涉村中一边考虑宗族情感一边又顾及

现实利益和现代理念，甚至是利益逻辑优于血亲法则的，这就决定了明哲保身、稳中取胜的宗族文化特质出现，久而久之也便

形成了人情练达和精于算计的宗族涉村特征。 

三、江苏省宗族涉村的理性规范 

宗族复萌是一个客观现象，既然已经复萌就一定有其复萌的理由，但凡事总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现代语境中的宗族复萌需

要及时审视其“双刃”效用，应该有计划、有目的地将宗族改造成为当代村治过程中的绩优力量。 

（一）思想上端正宗族的效用认知 

如前所述，江苏宗族复萌具有很明显的地方特色，江苏历史上无论是宗族力量还是宗族文化都曾位于全国前列，但是一个

典型的宗族大省在近代全国宗族复萌过程中却“波澜不惊”，这除了前文所述江苏缺少“异姓联宗”之外，主要是因为当代江

苏全地域的高度现代化发展，广大村民不但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有效依靠制度、法律支撑世俗生活，更培育出了具有现代化的思

想意识，因此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干扰的负面作用较少，也正是因为如此省内许多地方在治村过程中是忽略宗族因素的，不将

宗族因素考虑在治村范畴内，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错误。乡村治理是将所有能够推动乡村健康快速发展的要素都调动起来去推

动乡村发展，而不是在扼制不利因素中去谋求发展，宗族要素毫无疑问是可以作为当代江苏乡村发展动力存在的。充分运用、

调动宗族力量更利于乡村振兴的快速发展，不能因为宗族力量没有阻碍乡村振兴就可以将它忽略不计。 

宗族的村治效用问题需要如上的辩证认知、对待，江苏宗族复萌背后的真实样态认知也需要持有冷静而理性的认知态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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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江苏宗族现象表征虽然不如其他宗族大省繁茂且乡村的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较高，并不代表着江苏广大村民的宗族实际

需求就低于其他省份，这是在村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在表征上，祠堂等宗族表征江苏目前的确不如福建等省份繁茂，

但是并不意味着江苏村民拥有了现代意识就摒弃了宗族牵挂，江苏宗族表象式微是因为江苏的祠堂等宗族表征有着士绅修建、

带领的传统，而当代社会所谓士绅很显然是不可能再次充当宗族表征建设者的，祠堂等宗族表征物的修建费用等往往都需要通

过宗族摊派方式来实现，而因为众口难调，摊派往往就会“流产”，但是福建祠堂等宗族事务却有着富甲商人负责的传统，所

以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国内外的商人积极致力于福建宗族建设，福建宗族表象也就自然较江苏繁茂了，但显而易见，这种性质

的繁茂并不能真正代表江苏村民就比福建村民真的不需要宗族情感慰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恋旧情节是一致的。 

（二）措施上推动宗族效用的正确发挥 

在历史上，宗族是通过村规民约来实现对村民的道德教化、行为规范的，甚至出现过神道设教、乐教、社约、族规、会约、

家规等众多的乡规民约形式，这些乡规民约承载着仁、义、慈、勇、恕、廉、耻、谦等道德观念，对村民道德观念进行着精神

指引的同时，还对村民进行着信念感召，对于共同价值观念形成、共同行为模式塑造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

宗族在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祠会等优秀道德观念的承载形式可能会因时代变迁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些形式所承载的诸如

仁、义、慈、勇、恕、廉、耻、谦等道德观念却是永固的，无论何时都不会过时，这些始于轴心时代的人类永恒价值观念的传

承在今天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教化形式，但是仍然不可否认宗族、家庭教化的重要作用，因为中国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个典型的

伦理型社会。 

作为伦理型社会，不同于法理型社会和宗教型社会，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护不能单单依靠法律或信仰，在中国特别是广大乡

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在世俗层面除了国家颁布的法律之外，更需要伦理道德的介入，在经济发达且均衡的江苏乡村也是如此。

江苏广大乡村的文化样态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与现代交融形式，在追逐着现代社会风尚的同时，广大乡村在迎娶送丧、喜寿福禄

等礼俗方面又恪守着传统的习俗。以丧葬为例：虽然江苏各地风俗各异，但是在丧葬方面基本都恪守着“送终”“置办寿

衣”“穿寿衣”“移床”“指路”“小敛”“启丧”“破孝”“守灵”等几个常规环节，尤其以丰县、沛县等地最具代表性，

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孝子跪拜迎客”“做法事”等固定环节。这些宗族礼俗，从表面上看的确具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但是不

可置否的是这些环节也传递着亲情、传承着孝道，具有良好道德教化功能，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在传递亲情、传承孝道等

美德的同时剔除封建迷信形式，这就需要乡村党政部门从供给侧角度出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将宗族规约等传统礼俗充分现代

化，通过因地制宜的乡规民约的商议、制定，将传统礼俗与现代治理措施完美融合以实现对乡村的无缝治理，将宗族的正面效

用充分发掘、扩充至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中去。政治层面将公平公道等宗族文化放大到村民选举层面，推进乡村政治法治建设；

经济层面运用宗族血亲感召力吸引新乡贤等经济资源回流，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层面运用宗族的凝聚力整合社会资源，推

进乡村公共事务治理进程。 

宗族力量利用得当可以促进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因为当代社会宗族现象复萌本就有着利益共同体塑造的原因，所以不

可否认的是宗族力量也具有负面效用，国家高检 2017年就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

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足可见宗族势力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不良效应的影响之大。虽然江苏省各地的宗族力量在村治过

程中的负面效用不是很明显，但是仍有个别的地区在村治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宗族势力或明或暗的干涉现象，连云港市朱

麻村就发生过因为村主任酒驾涉法却引来数千村民集体下跪围堵法院求情的事件，溧阳市古渎村也曾出现过村民封堵工业园区

主要通道的非理性事件。这些非常规事件的出现，不排除有利益因素作怪，但是村民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一起而行动一致，不

能排除同姓同居一村的宗族因素的辅助作用。此外，宗族复萌必然会有宗族性的集体活动，而这些宗族性集体活动开展时有时

会宣传已经被时代抛弃的旧时理念，甚至也会有宗族执拗于封建性的宗族习俗进而伤害乡村的新时代风尚建设。这些都需要在

各地宗族复萌之时，基层治理部门以适当的方式积极介入、干涉，帮助宗族制定科学的、合乎时宜的宗族规约，通过订立符合

时代性质的宗族规约来约束、制约宗族不正确的复古道路选择。 

总之，乡村宗族复萌是一个客观现象，江苏各地宗族复萌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应该结合地方特色进行因地制宜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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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使之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应有的力量。 


